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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7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

9:15至9:25，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1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明成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96人，代表股份283,385,336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39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人，代表股

份 271,666,23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5336％；网络投票的股东 189
人，代表股份11,719,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054％。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以外的股东）191人，代表股份11,875,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281％。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56,00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89人，代表股份 11,719,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054％。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情况

1、公司二〇二三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投票情况：同意282,120,0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35％；反对

1,26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6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二〇二三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投票情况：同意282,120,0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35％；反对

1,26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6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公司二〇二三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投票情况：同意282,120,0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35％；反对

1,26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6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公司二〇二三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二〇二四年度预算案

投票情况：同意282,120,0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35％；反对

1,26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6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公司二〇二三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投票情况：同意281,945,0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18％；反对

1,44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8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二〇二三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81,941,8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06％；反对

1,44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9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年）》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81,945,0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18％；反对

1,26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65％；弃权175,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8％。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全面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81,945,0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18％；反对

1,26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65％；弃权175,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全文刊载于2024年5月18日的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9、关于全面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81,945,0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18％；反对

1,26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65％；弃权175,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8％。

表决结果：通过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全文刊载于2024年5月18日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0、关于全面修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82,120,0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35％；反对

1,26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6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全文刊载于2024年5月18日的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1、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70,546,3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41％；反对

77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81,941,8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06％；反对

1,44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9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

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0,431,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8443％；反对1,44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1557％；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82,120,0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35％；反对

1,26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6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刊载于 2024年 5月 18日的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三、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刘大进先生、程文文先生、袁新文先生、翁君奕先生向

股东大会提交了《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二〇二三年度述职报告》，对二〇二

三年度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年度会议出席情况及相关履职情况、年度履职重点关注

事项及相关履职情况等方面进行了汇报。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严君、陈志勇律师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贵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三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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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公司”）接到通知，公司已签

订以下9项担保合同：

1、公司已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

子公司上海信达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信达诺”）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普陀支行申请5,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2、公司已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上海信达诺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申请16,5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9个月。

3、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国贸汽

车”）已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

信达通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通商”)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分行申请2,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2年。

4、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信达通商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申

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5、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保证

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信达通商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

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2年。

6、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三明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

明通宝”)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申请2,5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期限1年。

7、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康顺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康

顺”）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申请 55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期限10个月。

8、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汽车”）已与深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观澜支行签订《授信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深圳）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利深圳”）向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观澜支行申请 300万元的

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9、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已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家汇支行签订《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上海”）向上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家汇支行申请1,1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4年1月29日召开的二〇二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对前述六家子公司的担保情况如下：

2024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额度情况

被担保方

信达通商

三明通宝

上海信达诺

信达康顺

保利深圳

保利上海

公司类别

资 产 负 债 率 高 于70%的全资子公司

资 产 负 债 率 低 于70%的全资子公司

资 产 负 债 率 高 于70%的控股子公司

年度审议通过的
总担保额度

人 民 币 300,000
万元

人 民 币 860,000
万元

人 民 币 270,000
万元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的担
保额度

人民币2,000万元

人民币1,000万元

人民币1,000万元

人民币2,500万元

人民币5,000万元

人民币16,500万元

人民币550万元

人民币300万元

人民币1,100万元

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
余额

人民币7,500万元

人民币41,500万元

人民币1,950万元

剩余2024年度内可用
担保额度

人民币292,500万元

人民币818,500万元

人民币268,050万元

注：资产负债率以被担保方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或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

孰高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上海信达诺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3年7月28日

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188号450室

法定代表人：姜峰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煤炭及制品销售；国内贸易代理；贸易经纪；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89,996.82 万元，负债总额 45,
748.12万元，净资产 44,248.70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 1,249,540.34万元，利润总额

251.64万元，净利润 251.85万元。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108,
812.53万元，负债总额64,955.90万元，净资产43,856.64万元；2024年1-3月，营业收入

81,629.66万元，利润总额-527.95万元，净利润-395.96万元。上海信达诺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2、厦门信达通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11月3日

注册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区）象屿路 88号保税市场大

厦第一层129-1单元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

理；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电车销售；销售代理；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

机械设备销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信达汽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15,224.14 万元，负债总额 13,
672.75 万元，净资产 1,551.39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38,179.62 万元，利润总额

463.64万元，净利润 347.76万元。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11,
095.70万元，负债总额9,167.01万元，净资产1,928.69万元；2024年1-3月，营业收入18,
228.12万元，利润总额376.56万元，净利润376.56万元。信达通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三明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6月10日

注册地：三明市三元区陈大镇德安工业区36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二手车经纪；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新能源

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电子产品销售；轮胎销售；

润滑油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日用品销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4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信达汽车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60%股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6,125.46万元，负债总额6,629.25
万元，净资产-503.79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18,238.99万元，利润总额204.43万元，

净利润188.76万元。截至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5,155.54万元，负债

总额 5,579.30万元，净资产-423.76万元；2024年 1-3月，营业收入 4,360.15万元，利润

总额105.75万元，净利润79.66万元。三明通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厦门信达康顺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11月25日

注册地：厦门市海沧区马青路1213-3号

法定代表人：陆冰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

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销售代理；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二手车经销；电子元器件批

发；电车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60%股权，厦门联时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40%股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9,500.13万元，负债总额8,498.30
万元，净资产 1,001.83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 18,027.04万元，利润总额-326.34万

元，净利润-270.26万元。截至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8,588.32万元，

负债总额7,693.44万元，净资产894.87万元；2024年1-3月，营业收入2,919.75万元，利

润总额-130.66万元，净利润-107.69万元。信达康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保利汽车（深圳）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11月10日

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安乐社区深南大道 11041号嘉进隆前海汽车城

B04栋1层-4层、B03-2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项目投资及相关信息咨询；二手车销售业务；汽车展示；汽车租赁；

销售：汽车、汽车零配件、润滑油、润滑脂；经营进出口业务；物业租赁；经营售电业务

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6,546.45万元，负债总额5,309.19
万元，净资产1,237.26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21,369.30万元，利润总额-1,015.23万

元，净利润-977.43万元。截至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5,479.87万元，

负债总额4,435.49万元，净资产1,044.38万元；2024年1-3月，营业收入2,996.00万元，

利润总额-192.88万元，净利润-192.88万元。保利深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保利汽车（上海）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4月1日

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华翔路299号第1幢101室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二手车经销，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润滑油、润滑脂，汽车租赁，商务咨

询，废旧物资回收（除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机动车

维修。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10,262.35 万元，负债总额 10,
349.48万元，净资产-87.13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27,977.05万元，利润总额-306.31
万元，净利润-292.11万元。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13,752.27万

元，负债总额 13,821.78万元，净资产-69.50万元；2024年 1-3月，营业收入 3,806.63万

元，利润总额17.63万元，净利润17.63万元。保利上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厦门信达

信达国贸汽
车

保利汽车

被担保方

上海信达诺

信达通商

三明通宝

信达康顺

保利深圳

保利上海

对手方名称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观澜支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家汇支行

担保金额

5,000万元

16,500万元

2,000万元

1,000万元

1,000万元

2,500万元

550万元

300万元

1,100万元

担保范围

5,000万元融资额
度

16,500 万元融资
额度

2,000万元融资额
度

1,000万元融资额
度

1,000万元融资额
度

2,500万元融资额
度

550 万元融资额
度

300 万元融资额
度

1,100万元融资额
度

期限

1年

9个月

2年

1年

2年

1年

10个月

1年

1年

注：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四、反担保情况

上海信达诺、信达通商、三明通宝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保利深圳、

保利上海系保利汽车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控股子公司信达康顺通过其他股东

签署反担保保证书的方式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2024年度经审议对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2,020,
000.00万元。其中，2024年度新签署的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合计为折合人民币

93,950.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8.30%，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折

合人民币1,926,050.00万元。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折合人民币 552,428.61万元，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25.20%。

上述担保为对公司子公司的担保。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外

单位提供担保，没有发生涉及逾期债务、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2024一51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二〇二三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43.80万股，回购并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共计793.30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6日披露的《厦门信

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44）。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 1,137.10万股，公司

注册资本减少 1,137.10万元，在公司股份总数不发生其他变动的前提下，公司股份总

数将由687,178,106股减少至675,807,106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

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

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公司

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的投票时间为 2024年 5月 17日 9:15一 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为 2024年 5月 17日 9:15-9:25，9:
30-11:30，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剑南大道中段716号2号楼16楼
1622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为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何连俊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9人，代表股份 720,842,36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262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77,
434,4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596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7人，代表股
份43,407,9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65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泰和泰律师事务所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议案8涉及关联

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联股东四川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及四川能投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均回避了表决。议案12、13为特别
决议事项，须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议案名称

关于 2023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23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23年年报的议
案

关于 2023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 2023年度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的议案

关于公司领导 2023年
薪酬兑现及相关事项
的议案

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
联 交 易 执 行 情 况 暨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度对外担
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度预算方
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股）

720,331,263

720,333,463

720,331,263

720,331,263

720,322,663

720,331,263

720,322,563

19,597,958

714,649,165

714,756,488

比例
（%）

99.9291

99.9294

99.9291

99.9291

99.9279

99.9291

99.9279

97.4695

99.1408

99.1557

反对

票数
（股）

511,100

508,800

511,100

511,100

519,600

511,100

519,800

508,800

6,193,197

6,085,875

比例
（%）

0.0709

0.0706

0.0709

0.0709

0.0721

0.0709

0.0721

2.5305

0.8592

0.8443

弃权

票数
（股）

0

100

0

0

100

0

0

0

1

0

比例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
结

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11.00

12.00

13.00

关于 2024年度投资计
划的议案

关于延长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
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相关事宜之授权
有效期的议案

720,331,263

718,177,437

718,175,137

99.9291

99.6303

99.6300

511,100

2,664,925

2,664,925

0.0709

0.3697

0.3697

0

1

2,301

0.0000

0.0000

0.0003

通过

通过

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议案名称

关于 2023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23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23年年报的议
案

关于 2023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 2023年度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的议案

关于公司领导 2023年
薪酬兑现及相关事项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股）

19,595,658

19,597,858

19,595,658

19,595,658

19,587,058

19,595,658

19,586,958

比例
（%）

97.4581

97.4690

97.4581

97.4581

97.4153

97.4581

97.4148

反对

票数
（股）

511,100

508,800

511,100

511,100

519,600

511,100

519,800

比例
（%）

2.5419

2.5305

2.5419

2.5419

2.5842

2.5419

2.5852

弃权

票数
（股）

0

100

0

0

100

0

0

比例
（%）

0.0000

0.0005

0.0000

0.0000

0.0005

0.0000

0.0000

表决
结

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
联 交 易 执 行 情 况 暨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度对外担
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度预算方
案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度投资计
划的议案

关于延长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
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相关事宜之授权
有效期的议案

19,597,958

13,913,560

14,020,883

19,595,658

17,441,832

17,439,532

97.4695

69.1984

69.7322

97.4581

86.7461

86.7347

508,800

6,193,197

6,085,875

511,100

2,664,925

2,664,925

2.5305

30.8016

30.2678

2.5419

13.2539

13.2539

0

1

0

0

1

2,30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114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许志远、舒明杰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关于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0155 证券简称：川能动力 公告编号：2024-030号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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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600035 公告编号:2024-016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辖区上市公司2024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及2023年度暨
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参加由湖

北证监局指导、湖北省上市公司协会主办、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承办的“提质增效

重回报”一一2024年湖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并于2024年5月

17日通过价值在线平台（网址：www.ir-online.cn）以视频录播和文字互动方式召开了

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集体接待日活动和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4年5月16日下午14:30-16:00，公司董事会秘书罗琳先生、证券事务代表程勇

先生、财务机构负责人成娟女士参加了湖北辖区上市公司 2024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

待日活动；2024年 5月 17日上午 10:30-11:30，公司董事长王南军先生、独立董事郭月

梅女士、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乔晶女士、董事会秘书罗琳先生参加了公司2023年度

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

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集体接待日活动和业绩说明会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1.未来三年的发展战略可以分享一下吗？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以打造一流综合交通上市企业为目标，聚焦主
责主业，持续深化改革，不断做大资产规模，增强盈利能力，提升发展质量：一是积极推
进汉宜高速改扩建项目，持续关注优质路桥资产的并购机遇，夯实公司发展大底盘；二
是贴近交通应用场景研发软硬件产品，推动所属路段智慧化改造，提升服务质量和运
营效率；三是深度开发路衍资源，拓展充换电、加氢、加油相结合的交通能源业务，打造
新业务增长极。

2.公司在新质生产力方面有哪些进展？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以提升交通服务质效为主线，积极培育和发展新

质生产力。一方面，贴近交通应用场景研发软硬件产品，推动所属路段智慧化改造，建
成湖北省首个主线准自由流收费站，收费机器人上线37台。另一方面，深度开发路衍

资源，拓展充换电、加氢、加油相结合的交通能源业务，联合产业链单位在汉宜高速打
造了湖北首条氢能生态示范线。

3.是否可以说说公司在ESG建设上的一些努力和成果。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高度重视环境、社会和治理建设，在节能降碳、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乡村振兴、社会公益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效，具体情况
请参见公司2024年4月披露的首份ESG报告。

4.据2023年报显示：楚天的交通能源业务为2.328亿，同比大幅增长，请问这个业
务在2024年度，是否能保持营收增长，公司在这方面的未来规划？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2023年，公司挖掘路衍资源潜力，开辟了交通能源业
务，布点建设充电桩、加氢站等新能源基础设施，并完成所辖服务区加油站经营模式调
整，11月底13座加油站全部由租赁经营转为控股经营。下一步，公司将依托高速公路
拓展加油、加氢、充换电相结合的交通能源业务。

5.麻烦领导介绍一下高速充电桩运营情况，未来有什么计划？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公司共投运充电场站13处，配

备充电桩 67台、充电枪 126枪，光伏装机总量 2.7MWp，目前日均服务新能源车辆 700
余台次。下一步，公司将综合考虑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进一步完善所辖路段充电桩
设施布局，更好地服务司乘绿色出行。

6.公司在智能交通智慧交通领域处于什么水平？未来的规划是怎样的？谢谢。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路桥运营经验丰富，具备较强的路域资源整合开

发能力。同时，具有一定的研发实力和技术储备，通过资源整合、业务融合，推动新技
术在高速公路场景落地应用，逐步培育智能交通业务的竞争优势，在智能交通细分领
域具备整合开发实力。下一步，公司将贴近交通应用场景研发软硬件产品，推动高速
公路智慧化改造，提升整体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

7. 据 2023 年报显示智能科技业务收入由 2022 年的 4.894 亿，降低至 2023 年的
3.212亿，该业务营收减少 1.682亿，请问智能科技业务方面是出了什么问题导致营收
大幅下降？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近年来，公司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和市场环境变化，整合
智能科技板块资源，推动楚天数科和三木智能聚焦发展智能交通业务，并严控经营风
险，智能科技板块总体营收规模有所下降。

8.请问2024年一季度每股收益比去年同期减少的原因是什么？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主要系上年同期子公司三木智能收回部分应收账款、

冲回坏账准备。
9.季度增收不增利，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主要系子公司楚天能源新增成品油销售业务，且上年同

期子公司三木智能收回部分应收账款。公司将持续做强路桥运营和智能科技、交通能
源三大业务板块，不断提升公司经营质量和效益，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10.鄂州花湖机场是亚洲第一个专业货运机场，4月29日已通过国家验收，并投入

使用，是否意味着未来公司的货运量车流量会爆发性增长？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高速公路车流量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鄂州花湖机

场的开通运营对公司所属路段货车流量的影响有待观察。
11.当前公司发展遇到的最大挑战和机遇是什么？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相关信息您可以查阅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管理层讨

论与分析”中披露的有关内容。
12.REITs进展如何？谢谢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以大广北高速底层资产为依托，开展基础设施公

募REITs申报发行工作，目前已完成合规手续，进入国家发改委审核程序。
13.请问公司的期间费用情况以及未来的走势情况。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2021至2023年期间费用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敬请

参见公司2021年至2023年定期报告。未来公司也将继续降本增效，提升公司经营效
益。

14.未来的资本开支计划是怎样的？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实际，下一步公司的主要投

资方向为高速公路及交通关联产业相关领域。
15.公司是否有回购计划？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如有回购计划，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6.您好，我们看到楚天高速2023年分红比2022年每股提高了5分，在公路改建的

情况下，非常需要资金，还是为了回报投资者进行了提高，公司的分红是合格的。但
是，楚天高速股票的价格的确严重低估，经过同业比较，楚天高速在分红比例上输给了
同行，希望楚天高速今后能在分红比例上能够逐年提高，让楚天高速股票价格与价值
相匹配。谢谢。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综合考虑经营发展需要、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等因素，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分红方案。

17.比起其他高速，公司分红比例较低，什么时候可以提高分红水平。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综合考虑经营发展需要、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等因素，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分红方案。
18.关于市值管理方面，公司当前每股净资产5.26元，当前股价长期低于净资产，

公司方面有规划引入市值管理的计划吗？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实现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19.研报非常少，一年都没有一篇，投资者关系请加强啊，让广大机构和个人投资

者都知道公司啊。董秘接下来计划如何做好这个版块呢或者提升计划呢？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持续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积极通过投资者说

明会、上证e互动、投资者热线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20.请问公司的名称已经改了，证券简称什么时候改？谢谢，投资者查找非常不方
便啊！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根据各业务板块发展规模，按照相关规定适时
考虑简称变更事宜。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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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4月收到中国银行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23〕SCP150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人民币24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
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可分期发行。

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发行了2024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发行情况公
告如下：

发行要素

债券名称

债券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利率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最高申购价位

有效申购家数

簿记管理人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012481583
2024年5月17日

7.5亿元

1.83%

5
1.83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简称

期限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合规申购金额

最低申购价位

有效申购金额

24楚天智能SCP002
90日

2024年8月15日

7.5亿元

100元/百元面值

1.5亿元

1.80
1.5亿元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